
領      據 

一、 茲領取 114 年度高雄市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

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計畫」(計畫編號：SBIR114○○○)第 2 期

補助款新台幣 OOO,OOO元整。 

二、 依據貴我雙方簽訂之行政契約辦理。 

此致 

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 

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印)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印) 

主辦會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印) 

統一編號： 

登記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電    話：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5年  00   月   00   日 

 


